
拍房网分站加盟合作协议
甲方：常州拍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中山路106号

乙方：                               地址：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共同建设发展壮大全国房产拍卖信息发布、拍品展示和网络拍卖平台，多渠道创收，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就乙方加盟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形式

甲方提供域名               ，授权乙方为          地区的独家代理，主要负责该地区网站运行，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A、甲方的权利义务

（一）义务

1、 向乙方提供网站建设和经营中所需要的相关资料和证明；

2、 负责乙方分站上线前后的技术、编辑、营销等方面人才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3、 提供成功的营销方案和盈利模式操作办法；

4、 协助乙方开拓市场，做好营销策划方案；

5、 提供后台数据库支持和技术服务；

6、 提供网络拍卖系统的后台服务。

（二）权利

1、 对乙方负责人任职前审核把关和工作能力、业绩考核，并有一票否决权；

2、 指导和督促乙方规范运行，及时修正存在问题；

3、总站“项目推荐”等重要、重大标的信息和其他信息需在全国地方站同时发布，地方站不能删除；

4、 甲方在全国投放广告乙方义务配合，并安排好甲方需要的页面。

B、乙方的权利、义务

（一）义务

1、逐步建立专业的运作团队，确保本地区网站的正常运行；

2、做好对本地区拍卖公司网站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3、做好本地区拍卖公司会员、网络拍卖系统租用和投资人会员的收费工作。

4、为投资人做好投资项目的中介服务，加强投资人队伍的管理，充分发挥投资联盟的作用；

5、积极开展广告宣传、网上委托拍卖、社会资源委托拍卖、样板房营销、项目推荐推广、每日一拍等创收业务；

6、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把好信息发布真实性关；

7、对甲方的运作方案、商业模式严格保密；

8、严格遵守总站对分站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权利

1、 拥有当地分站的管理权和使用权；

2、 在总站指导下满足分站页面个性化需求的调整；

3、 提供本地区页面，隐含拍卖标的的联系方式，注册才可阅览，以吸引和掌握更多投资人信息；
4、 与总站共享投资人信息；

5、 独享委托拍卖信息；

6、 具有网络拍卖系统在本地区的经营权和管理权；

7、 享有各栏目信息和广告的发布权；

8、 享有自主的财务核算和分配权。

二、分站保证金及加盟服务管理费

1、第一年收保证金2万元，按下列工作任务考核返还保证金；

（1）每日发布本地区拍卖公司公告量90%以上，首页其他栏目信息添加70%以上，每月返还1280元，全年网站安全运行，无重大差错，余额全部返回。

（2）每日发布地区公告量和首页其他栏目信息添加在60%以上，按同比例返回，余额不予返回。

2、加盟服务管理费第一年二万、第二年5万、第三年8万，省会城市在此基础上每年增加2万元，直辖市在此基础上每年增加3万元。
三、税后收益分成

（1）注册拍卖公司会员、投资人会员按3：7分成，即总站得30%，分站得70%；

（2）广告等其他创收第一年免收，第二年开始2:8分成，第三年3:7分成，分站得大头，即80%和70%，剩余部分归总站。

四、其它约定事项

五、违约责任

    1、乙方需配备专业人员负责分站工作，并在协议签订后    天内上线，确保网站正常运行。如未能按时上线或低于最低发布公告任务或连续7天不发信息，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已收保证金不予退还；

2、如一方违约本协议中任何一条款，违约方收到守约方要求纠正违约的书面通知后，应立即纠正违约行为；如仍未纠正，则自动解除协议，支付守约方年度管理费20%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7天不付加盟服务费，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

4、乙方发布虚假信息造成的损失及后果自负。

六、合作期限

从2011年   月   日至2013年    月    日止，暂定3年或一年。

合同到期如不续签，本协议自然终止，甲方收回域名；如需续签，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商定。

七、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期间若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八、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附：收款单位名称：常州拍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常州市局前街支行

甲方银行帐号：457057830153010508091001

甲    方：常州拍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乙    方：

甲方代表： 王刚                             乙方代表：

联系电话： 0519-88128578                    联系电话：

盖    章：                                  盖    章：

时    间：                                  时    间：

